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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后期，各国纷纷实行“重农抑商”的政治制度，其中以秦国最为突出。

且这一制度极大促进了秦国的经济发展，增强了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为后期秦国扫灭六

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国“重农抑商”的力度十分具有探讨意义，重农力度大而效果显

著，抑商却并没有完全抑制。各种社会制度都有与其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本文着

重探讨秦国经济制度中与“重农抑商”有关的土地国有制度、农业管理制度等以及其相关

影响。

关键词：   秦国   重农抑商   经济发展

秦国能够横扫天下，一统六国，和其强大的军事能力和经济实力是密不可分的。在各

国纷纷进行政治改革、发展国力的时候，为什么秦国能异军突起，笑到最后呢？其中的因

素很多，但不能不说秦国经济上的飞速发展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而在秦国经济变革的

过程中，“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重农抑商”的原因

《汉书·地理志》中说,“周人之失,巧伪取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

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展到不愿当官、宁愿经商的地步

这反映了当时经营商业的有利可图和它的发展程度。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快速发展

各国一开始也并没有出现抑制态度，甚至有些士人公子对商业的发展是持支持态度的。

整个时代商品经济发展，秦国也不例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指出，“秦文、

孝、德缪居雍, 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说明春秋秦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秦文公置市,

 以平物价, 故日直市。”“秦穆公使贾人载盐, 证诸贾人。”都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真实写照。

当时秦国的商人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坐列贩卖”的小商小贩。另一类是富商

大贾。他们有的是由贵族士大夫弃官从商的，或者是从小商小贩中经营有方发财致富上升

而来。这部分人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拥有较大的政治势力和雄厚的资本,他们雇佣大量帮工,

并有能力在国内屯积居奇。他们大都经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如盐、冶铁、采矿、畜

牧等,形成自产自营的局面。这部分人可以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交通王侯,再凭借王侯的

政治权力进行不等价交换,盘剥广大农民、小市民、小商小贩,不断累积更多的资本。大量

的财富都集中到这部分人手中，再加上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商业活动，使得国家少了许多劳



役和赋税。虽说也可以对商人征税，但是这部分税款并不能补贴从农业中流失的税额。

商业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但城市经济的发展必然对以小农生产为基础

的封建自然经济起着破坏作用，比如农产品减产，或是大批农民就会弃农经商、涌向大城

市,造成社会动荡。这些都会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渐生混乱。我们知道，封建制度的巩固

必须先有一个稳固的自然经济作为基础，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阻碍了封建自然经济

的稳固,不利于国家对自耕农阶层的掌控，甚至有可能会动摇统治格局。

为防止过度繁荣的商品交易分流农业劳动力 ,削弱租税、兵役、徭役这三根政权支柱,

列国大都不同程度地施行抑商政策。

二、“重农抑商”的主要内容

笔者看来，秦国重农，有以下几个主要政策：

一、实行土地国有化。国家取消分土而守的封侯、采邑制,代之以郡县制，并且通过

集小乡邑聚为县、壹山泽等措施。这样一来，秦国就完成了对村社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垄

断。在实行普遍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秦国将土地集中到自己手中，国家政府机构直接经营

管理大部分土地,而通过授田将小部分土地转归私人占有和经营使用。

二、国家指定了国营耕地的种子,规定了耕种方法,政府使用刑徒等来统一耕作。国营

耕地的收益交给国库, 而不入王室,由总理全国财政的内史统一掌握。秦国各级政府圈占了

村社牧场、草地，并设官分职专门管理。并对山林川泽实行国家专利政策。

三、赏罚禁令。商鞅变法,颁布命令:“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

贫者,举以为收孥。”对致力于耕织者给予免除徭役的优待,对经商及荒怠农业者没为官奴

婢。同时, 加重关市之税, 不许商人贩卖粮食, 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以迫使商人弃商归农。

政府对任何不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打击,对任何有利于农业的经济活动都要鼓励。政府

推行有利于农业的租税政策。秦国政府对农业税征收实物, 并且税率比较轻。同时加重关

市之征,加重酒肉之征,对游惰之人也课以重税。

为了让农民专心务农,秦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具体的限制政策,禁止各县声色娱乐,甚至

连文化艺术活动都一律禁止了。此外，还废除旅店,使逃亡人口无所寄食，禁止民众擅自迁

徙, 使农民专心本业。并且，为了防止动摇农民心意而弃农转业，规定达官、贵人、文人、

学士不得游居各县。

四、对乡村基层进行结构。秦国政府鼓励一家一户的生产,规定一户有两个成年男子的

必须分家,否则加倍征税;女子到一定年龄必须出嫁。秦国政府大量招徕国外的农民到秦国 ,

以直接增加本国的农业人口数量。

     秦国进行抑商，主要是从一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对市场的管理。政府对商品实行标价出售,并经法律手段确保官钱的法定地



位。并规定,刑徒不准靠近和进入市场,以防惊扰市场交易活动的正常进行。秦国法律规定

要严厉处罚破坏度量衡的行为。

二、断粮食经营政策, 并提高粮食价格。以此来加重工商业者的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

以调节农商的收入和就业方向此外，严令商人和家属及奴仆服徭役, 以造成“农逸而商

劳”的声势, 抑商劝农。

三、对工商业者实行人身歧视政策。公元前 21 9 年, 始皇东巡, 琅邪石刻记其功: “ 皇

帝之功, 勤劳本事。上农除末, 黔首是富。”秦始皇采取了强制性的豪迁政策, 把众多的富

商大贾强行迁至咸阳和原秦国腹地,使他们在政治上被严格控制, 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前

21 4 年, 秦始皇又实行“ 滴发”制度, 把商人与逃亡者、赘婿相提并论, 强制他们长期远征

和戍守边境, 并在那里开垦荒地。

三、对“抑商”的特别说明

总地看, 秦始皇打击的主要是中小商人。由于刚刚统一, 秦朝需要大商人的财政支持,

大商人还是受到一定的优待。如当时有名的大工商乌氏课和巴寡妇清。乌氏保是大牧畜主

又从事丝织品贸易,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巴寡妇清从事丹沙的产销, 钱财多得数不清。秦始

皇为了拉拢他们,“ 令乌氏课比封君, 以时与列朝请” , 为巴寡妇清筑女怀清台。那些被“

豪迁”政策驱赶到咸阳和秦国腹地的富家 , 到迁居地后也重操旧业, 发挥原来的经济优势,

很快又发家致富了。如原赵国卓民、魏国孔氏和原山东程郑等。

 其实商鞅的抑商只是重农的辅策, 并未显示出多大的力度。变法后秦国的商业随着国

家的强盛而继续发展, 其货币流通量的剧增加货币形态的演进, 便是有力的说明。其实, 产

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现象, 商业的孕生和发育体现了人们生活的内

在需要, 从而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是不应当抑制而且事实上也是抑制不住的。

在笔者看来，秦国并不是一味的“抑商”，而是在“重农抑商”的过程中，把这个尺

度把握得非常好。因为统治者也知道，商业的发展只要不动摇统治的根本，对经济还是有

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统治者是看到了商品贸易的好处的，其本身也接受着这种好处。只是

在小农经济的大环境中，对农业的重视必不可少，因为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对商业的抑制。

但秦国在这一点上处理得十分灵活。

虽然秦国法律禁止秦国民众与外来商人进行珠玉交易。法律还禁止官吏私自经商牟利

等。

但是秦国对外来商人采取较为优厚的管理政策, 来加强物资交流。秦国对外来商人实行

“布吏制度”，即外邦来的商人入境, 必须以符传谒见主管官员, 经批准后才能从事贸易活

动，然而，尽管秦国法律苛严, 但对外来商人的处治却比较轻。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

秦国对于商品活动的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既看到了商业发展对经济社会的不利影

响，也看到了过度发展对经济社会的不利影响。



    所以笔者认为，“重农抑商”完整政策的提出并实施，已经非常成熟，因而秦国也从这

个政策中收益，真正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

四、“重农抑商”后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在经济领域, 商鞅适应因铁制农具及牛耕广泛使用而大大提高了的农业生产力, 废井

田, 开阡陌, 果断地推行田制, 不仅最后铲除了村社体制遗留下的田界躯壳, 而且把农民的份

地量一下子扩大了 2. 4 

, 给自耕农阶层力耕致富创造了物质条件。

秦汉时期的盐、铁、钱国营对强化中央集权，削弱了分裂割据势力，加强在经济领域

的宏观调控，增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具有重要意义，奠定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增强了

国家经济实力。秦国秦朝经济制度建设的不断强化,大大提升了秦国秦朝的综合国力,为秦

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但是，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史来讲，“重农抑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亚当斯密认为, 商业有益于涉及到的各个方面, 能够增加各阶层的收入, 因此, 不应受到

政府限制。政府抑制商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往往是导致市场范围缩减、摧毁专业化和劳动

分工的利益的重要原因。

秦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经济、使百姓休养生息，巩固中

央集权制及封建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一直沿袭到整个封建社会。不可

避免地对后世产生不良的一面。如滋长了小农意识和闭关自守思想。这种小农经济思想的

特征，表现为眼光狭隘，胸无大志，盲目乐观，安于现状。同时，也导致了商业文化的滞

后，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重农抑商必然造成资本积累放慢，长此以往，也就会延

缓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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